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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狠抓疫情防控，保障运输畅通。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认真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国务院疫情防控总体要求和国铁集团统一安排部
署，把疫情防控纳入公司重要议事日程和重点工作，及时研究实施防疫工作措施，全力支持站
车单位疫情防控，先后投入 1000 余万元资金，为沿线各车站配齐配全消毒水、一次性手套、防
护服及测温仪等疫情防护设备， 为确保疫情防控和旅客健康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严格实施
公司及宿舍区域消毒、每日测温打卡、员工出京审批等防疫措施，定期向国铁集团及海淀区政
府报送公司防疫情况，在一系列强有力的防疫措施管控下，公司全体员工实现了“零感染”目
标。

二、规范公司运作，提高治理效能。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率先实现了高铁资产资本化、证券化、股权化的重要突破。公司上市后，先后被纳入 MSCI 中国
全流通、MSCI 中国 A 股在岸、上证 50、上证 180、沪深 300、富时中国 A50 等重量级指数，资本
市场的地位愈发突出。 上市第一年，为开好局、起好步，公司认真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要求，强化
内控治理质量， 规范经营管理行为， 全面履行上市公司职责义务。 一是严格落实公司章程和
“三会”议事规则。依法合规地组织召开了七次董事会、五次监事会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
时做好年报、季报等公告披露工作，积极接待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机构调研。 二是全面推进
子公司规范管理，努力实现“1+1＞2”管理目标。 选举产生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完成
公司章程修改及法人变更程序，换领了新营业执照；持续健全子公司治理结构，完成内设机构
设置及人员定编，制定完善了多项内控制度办法。 三是积极探索建立战略合作机制。 与中国铁
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等四家
单位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了“广集智慧、合力创新”的新局面，为推进公司高
质量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三、强化基础保障，确保安全稳定。 高质量夯实运输安全基础，确保京沪高铁安全长久稳
定， 是公司的头等大事。 公司始终把强化设备质量基础和推进安全隐患整治作为重要责任抓
好落实，牢固树立运输安全政治红线和职业底线意识，与受托单位形成合力，以高质量的安全
标准推进高质量的经营发展。 一是全力开展设施设备病害整治。 会同受托单位先后开展了廊
坊站差异沉降整治、滁州段无砟轨道底座板后浇带等多项病害专项整治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 二是持续开展外部安全环境治理。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国
铁集团外部环境治理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方案，协助配合受托单位和地方政府，持续推进做
好防洪防汛、违建清理、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等重点工作，影响运营安全的隐患得到有效处置。
三是加大科技攻关力度。 积极落实国铁集团及公司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积极探索科技创新管
理新模式，围绕提高设施设备运营质量和处置病害隐患等技术难点，加大科研力度，为确保运
营安全提供了科技支持。

四、调整运力结构，推动提质增效。 受疫情影响，游客乘车出行意愿降至冰点，给公司主营
运输业务带来巨大冲击。 为了实现客运提质和运输增效，公司在国铁集团政策支持下，及时调
整运能运力，优化提升旅客服务体验，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经过不懈努力，在
航空、铁路、公路等运输行业大幅亏损的情况下，公司仍然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京福安徽
公司也比预算大幅减亏， 体现了京沪高铁公司强有力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一是全力优
化列车运力结构，调整本线列车开行对数，及时减停客座率低靡列车，降低运营成本。 二是认
真落实国铁集团客运提质计划，建立车站商务座专用通道及候车专区，设置进站引导标识及专
用通道流线，满足旅客个性化需求，同时实施全线电子客票系统，节省旅客售、取票时间。 三是
建立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 配合国铁集团建立实施了京沪高铁浮动票价机制，以优质优价、灵
活浮动为定价原则，在现行执行票价的基础上实行上下浮动，结束了京沪高铁开通运营以来单
一票价的历史，客票市场化经营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五、拓展多元经营，提升资产效益。公司始终把不断增加经营效益、开拓多元经营业务作为
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积极推进落实增收节支、节能降耗各项措施，在强化运
输主营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依托优良资产和先进科技优势，拓展多元经营新途径。 在增收
方面，一是积极推进土地规范管理。 有效提升公司土地经营收益，实现历史收入新高。 二是拓
展多元经营开发。 充分利用京沪高铁独特稀缺资产资源，研究确立了通信、能源、轨道等多元
板块经营开发方向，为公司实现“做强、做优、做大”目标奠定基础。 在节支方面，一是继续强化
电费清算管理。 抓住国家发改委关于阶段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政策契机，降
低电费使用单价，全年共交易电量 38.5 亿千瓦时，节约电费支出 2.98 亿元。 二是开展直购电
合同签订。 先后通过邀请招标、续签合同等方式与北京、天津、山东等七省市供电单位签订了
直购电合同， 保证了直购电节支措施长期有效。 三是完成存量贷款利率转换工作。 充分利用
LPR 利率转换契机， 降低存量贷款利息支出。 四是压缩财务成本。 协调合作银行下调贷款利
率，一年期及五年期新增贷款利率分别较基准利率下浮，减少年度利息支出。 五是严格控制管
理费用。 认真落实国铁集团“五压缩、五严控”要求，加强日常管理中的节支降耗举措，严格日
常管理费支出审核，减少差旅、会议、办公及外包支出等费用，节支降耗取得明显成效。

总之，2020 年公司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总体工作呈现出了凝心聚力、砥砺
前行的奋发向上姿态，取得了完备上市、规范运作、安全运营、持续盈利的丰硕成果，圆满实现
了董事会确定的各项任务目标，确保了“十三五”圆满收官。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有限责任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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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作出的调整， 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

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
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
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租赁准则。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租赁准则。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

前期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

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

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
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
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
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
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的相关内容。
根据新租赁准则，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租

赁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 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
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六、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 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 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
息。 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的要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并按照新租赁准则的
规定编制 2021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财务报表，不追溯调整 2019 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影响公司 2020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执行新租赁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
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资产负债表相关列示会做适当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 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七、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新租赁准则要求的相关规定进行的修订及调

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相应调整和变更， 符合

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及调整， 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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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885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628,563.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4.88 元。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67,387.44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4,033.32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3,063,354.12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全部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职业字﹝2020﹞1439 号)。

本次募集资金 2020 年 1 月 10 日实际到位 3,065,824.81 万元 (扣除不含税保荐及承销费用
1,736.26 万元的 90%），本年度收到存款利息 11,928.70 万元，使用募集资金和存款利息收入支
付发行费用 893.21 万元，向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收购京福铁路客运专线安徽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福安徽公司”）股权的对价款 3,075,259.66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600.64 万元（包含利息收入 23.15 万元，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划
转的发行费用 1,577.49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严格按规定对募集资金实施管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了《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将募
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公司按规定要求管理和使用募
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
2020 年 1 月 10 日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已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遵照
制度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执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 1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 110907531910816 16,006,381.23

三、2020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无。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募集资金管

理规定》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0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
如实反映了京沪高铁 2020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京沪高铁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海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劵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63,354.1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63,354.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63,354.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 -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收购京福安
徽 公 司
65.0759% 股
权

无 3,063,35
4.12

不 适
用

3,063,354.
12

3,063,35
4.12

3,063,35
4.12 0 1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3,063,35
4.12

不 适
用

3,063,354.
12

3,063,35
4.12

3,063,35
4.1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项目可行性的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公司代码：6018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京沪高铁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刘洪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伟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温伟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00,085,964,694.91 300,863,311,434.60 -0.26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84,039,469,535.34 183,628,657,851.12 0.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964,084,524.61 2,615,795,971.92 -24.9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744,172,778.29 5,144,730,911.43 11.6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321,819,236.69 323,585,702.99 -0.5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2,913,290.76 427,543,058.78 -24.47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0.18 0.17 增加 5.8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0066 0.0069 -4.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0066 0.0069 -4.3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9,369.56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
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 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会计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22,626.5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500.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54,785.22

所得税影响额 330,656.64

合计 -1,094,054.07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44,17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 国 铁 路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21,306,477,996 43.39 21,306,477,996 无 国有法人

平安资管－建设银行－
京 沪 高 铁 股 权 投 资 计
划

4,899,560,495 9.9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全 国 社 会 保 障 基 金 理
事会 3,062,225,309 6.24 0 无 国有法人

江 苏 省 铁 路 集 团 有 限
公司 2,444,607,848 4.98 0 无 国有法人

上 海 申 铁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2,245,670,345 4.57 0 无 国有法人

南 京 铁 路 建 设 投 资 有
限责任公司 2,150,717,782 4.38 0 无 国有法人

天 津 铁 路 建 设 投 资 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1,925,974,873 3.92 0 无 国有法人

山 东 铁 路 投 资 控 股 集
团有限公司 1,853,048,658 3.77 0 无 国有法人

中 银 集 团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1,597,682,770 3.25 0 无 境外法人

北 京 市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有限公司 866,760,547 1.77 0 无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平安资管－建设银行－京沪高铁股权投资计
划 4,899,560,495 人民币普通股 4,899,560,49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3,062,225,309 人民币普通股 3,062,225,309
江苏省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444,607,848 人民币普通股 2,444,607,848
上海申铁投资有限公司 2,245,670,345 人民币普通股 2,245,670,345
南京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50,717,782 人民币普通股 2,150,717,782
天津铁路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25,974,873 人民币普通股 1,925,974,873
山东铁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53,048,658 人民币普通股 1,853,048,658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1,597,682,770 人民币普通股 1,597,682,770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866,760,547 人民币普通股 866,760,547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26,287,759 人民币普通股 726,287,7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3-31 2020-12-31 变动比例（%）

应收账款 1,381,041,895.31 956,697,124.91 44.36

在建工程 750,180,748.14 110,406,249.57 579.47

使用权资产 49,998,780.56 100.00

应付账款 559,961,495.12 801,595,655.21 -30.14

合同负债 221,405,215.93 149,986,722.96 47.62

专项储备 88,992,447.53 100.00

（1）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 44.36%，主要系本期末应收路网服务业务收入增加，导致期末
应收账款增加；

（2）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 579.47%，主要系京福安徽公司本期后续尾工支出增加在建工
程；

（3） 使用权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100.00%， 主要系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
则，调整至使用权资产列示的经营性租入资产价值；

（4）应付账款较上年末减少 30.14%，主要系公司上年期末应付设备设施病害整治、委托管
理费等支出本期已支付所致；

（5）合同负债较上年期末增加 47.62%，主要系本期末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公司担当列车预
售客票预收款增加；

（6）专项储备较上年期末增加 100.00%，主要系公司本期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尚未使用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洪润

日期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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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七号—水的生产与供应》有关规定
和披露要求，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地区 污水处理平均
水价 （元）

污水处理量（万 m3） 污水处理结算量（万 m3）

2021 年 1 -3
月份

2020 年 1 -3
月份 同比变化（%） 2021 年 1 -3

月份
2020 年 1 -3
月份 同比变化（%）

广东省 1.40 3,436.79 3,650.87 -5.86 3,436.79 3,650.87 -5.86

湖南省 1.80 5,449.10 5,429.46 0.36 5,449.10 5,419.81 0.54

注：表中平均水价为不含增值税的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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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的通知》(财会
【2021】1 号 )的规定和要求而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预计会对在建
PPP 项目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相应影响，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1 年 2 月 2 日， 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的通知》(财会

【2021】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4 号”、“本解释”），该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解释第 14 号要
求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解释施行日新增的符合本解释规定的业务进行追溯调整。 根据上述
会计准则解释，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财会【2008】11

号）中关于“五、企业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应当如何处
理”。

（三）变更日及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第 14 号，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

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解释 14 号规范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合同的会计处理，主要包括：
（一）在 PPP� 项目资产的建造过程中发生的借款费用，社会资本方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确认为无形资产的部分，社会资本方在
相关借款费用满足资本化条件时，应当将其予以资本化，并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结转至无形资产。 除上述情形以外的其他借款费用，社会资本方均应予以费用化。

（二）社会资本方根据 PPP 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有权向获取公共服务的对象收
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应当在 PPP 项目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
形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三）社会资本方根据 PPP 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满足有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
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条件的，应当在社会资本方拥有收取该对价的权利（该权利仅取决
于时间流逝的因素）时确认为金融资产，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 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社会资本方应当在 PPP 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将相关
PPP 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超过有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
其他金融资产）的差额，确认为无形资产。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会对公司在建 PPP 项目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相应

影响，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涉及合并资产负债主要项目变
更前后数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2021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长期应收款 2,141,343,080.90 2,186,698,021.82 45,354,940.92
在建工程 3,485,507,181.12 16,519,560.90 -3,468,987,620.22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777,561.15 3,512,180,149.22 3,481,402,588.07
递延所得税负债 29,279,360.22 44,449,160.45 15,169,800.23
未分配利润 660,553,061.84 702,638,453.81 42,085,391.97

（备注：详细调整项目请查阅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四、附录 4.2”）
四、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广东联
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广东联泰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鉴于此，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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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黄建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基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杨基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8,847,950,520.86 7,980,003,432.22 10.88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744,162,362.88 1,646,243,085.35 5.9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46,843,398.57 105,265,564.09 -55.5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0,936,781.58 135,797,005.28 33.24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55,776,277.31 50,135,388.41 11.2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益的净利润

55,732,605.43 50,134,897.45 11.17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3.25 3.41 减少 0.1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12 0.11 9.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730.3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9,939.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
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
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所得税影响额 -12,534.77
合计 43,671.8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25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 220,241,280 48.96 220,241,28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联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1,469,440 15.89 71,469,44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鼎航投资有限公司 21,889,280 4.87 21,889,28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方峰 6,680,000 1.49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蔡春生 3,050,221 0.68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吴明凤 1,948,873 0.43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汕头市信达彩印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1,916,138 0.43 0 未知 - 境内非国有法人

孙振雄 1,866,688 0.41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伍彩霞 1,133,560 0.25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陈甲生 881,592 0.20 0 未知 -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方峰 6,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80,000

蔡春生 3,050,221 人民币普通股 3,050,221

吴明凤 1,948,873 人民币普通股 1,948,873

汕头市信达彩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916,138 人民币普通股 1,916,138

孙振雄 1,866,688 人民币普通股 1,866,688

伍彩霞 1,133,560 人民币普通股 1,133,560

陈甲生 881,592 人民币普通股 881,592

周菊妹 859,500 人民币普通股 859,500

周海峰 763,960 人民币普通股 763,960

林航 63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3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黄振达及其儿子黄建勲 、女儿黄婉茹三人。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黄振达 、黄建勲、黄婉茹三人合计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合计 100%的股份 ，通过广东
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联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
司合计 64.85%的股份 ，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的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41,836,759.67 78,675,391.26 80.28% 主要系报告期部分运营项目服务 费
延后回款

在建工程 60,011,292.14 3,485,507,181.12 -98.28%
主要系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实施 《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对在建项目
进行调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888,099,038.92 30,777,561.15 12,532.90%
主要系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实施 《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对在建项目
进行调整

应付职工薪酬 36,841.45 3,829,668.38 -99.04% 主要系报告期内结付工资所致

一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动负债 272,141,072.38 398,625,723.60 -31.73% 主要系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

款较上年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621,653.99 3,809,120.04 47.58% 主要系报告期待结转销项税增加 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48,547,853.66 29,279,360.22 65.81% 主要系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实施 《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影响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80,936,781.58 135,797,005.28 33.24% 主要系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以
及项目运营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营业成本 55,439,005.41 39,933,671.05 38.83% 主要系报告期内岳麓污泥项目等 运
营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财务费用 48,223,450.60 33,420,841.53 44.29% 主要系报告期会计政策变更，实施 《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影响

营业外收入 6,156.10 54,111.38 -88.62%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稳岗补贴 ，报告
期无此因素

营业外支出 3,733.34 51,633.85 -92.77% 主要系报告期内固定资产报废损 失
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12,537,097.00 8,713,951.33 43.87%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增长以及 部
分运营项目由所得税免税期转为减
半征收期

经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843,398.57 105,265,564.09 -55.50%

主要系报告期内运营开支较上年 同
期增加以及部分项目服务费延后回
款

投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743,720,450.05 -319,960,260.09 132.44% 主要系报告期内在建工程项目投 入

资金比上年同期增加

筹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793,754,591.68 242,210,608.61 227.7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银行借款 资

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21 年 1 月 11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汕头市联泰澄海水务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 亿元变更为人民币 5.4 亿元，并取得了汕头市澄海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2”）。
2、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与下属全资子公司汕头市泰捷机电装备有限公司签订了设备及

相关服务采购合同，合同总价款暂定为 23,727,484.55 元。
3、2021 年 2 月 24 日，公司收到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发的《关于汕头龙珠水质

净化厂迁址运营征求意见的函》，部分内容如下：“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通知》（汕府
办会函〔2018〕 2609� 号）和（汕府办会函〔2019〕5604� 号）文的精神，汕头龙珠水质净化厂按规
划整体搬迁至汕头市新溪污水处理厂二期运营，……。 ”公司将积极配合政府就龙珠水质净化
厂迁址运营开展相关工作。截至目前， 汕头龙珠水质净化厂仍在现址正常运营。公司迁址运营
事项的进展情况将及时履行相关必要的决策程序并进行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收到厂区迁址运营征求
意见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

4、2021 年 3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汕头市泰捷机电装备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
向汕头市泰创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认缴出资的方式增资人民币 19,600 万元。 2021 年 3 月
23 日， 汕头市泰创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汕头市濠江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其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及《关于
全资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2021-020”）。

5、2021 年 3 月 24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 - 汕头市联泰澄海水务有限公司采购污水处理一体
化设备，合同总价暂定为 11,378,200.00 元。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建勲

日期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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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杨魁俊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均参与表决，共收到有效
表决票 3 张。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后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 的议案》
监事会成员审核《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后，提出审核意见如

下：
1、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
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广东联泰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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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黄建勲先生召集及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共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均参与表
决，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7 张。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联
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议案并表决后作出以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议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 的议案》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广东联泰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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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
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股东中国时代远望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 4 月 29 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 260.10 元 / 股。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 249.16 元 / 股，为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峰测控”或“公司”）2021 年 4 月 26 日收盘价 323.00 元的 77.14%，为华峰测控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311.45 元的 80.00%。 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 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
260.10 元 / 股。

（二）本次询价转让簿记期间共收到 18 位投资者订单，在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 249.16 元
/ 股位置上的需求量合计为 8,303,000 股，对应覆盖倍数约为 2.71 倍，初步确定受让方为 11 家
投资者，拟受让股份总数 3,059,250 股。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司法冻结、划扣等风险。 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